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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東 專 科 學 校

學 務 通 報

（學）字第10802008號
                                                   109年04月20日－109年04月24日
                                         【敬請於班會時宣導並張貼於班級公佈欄】
品德教育：心存喜樂，積極面對。熱愛生命，笑對人生。
生活輔導組：
共同宣導事項：
壹、車禍案件：108-2學期迄今已有10起車禍【專10件、高職0件】，疑似因未注意方狀況，敬請師長協助宣導再次呼籲請同學遵守騎/乘機車，務必遵守交通規則、配戴安全帽，減速慢行，切勿無照駕駛，以維生命安全，學生如在外發生任何緊急事件，請撥打校安中心專線089-236874，值班教官將前往協處。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車禍案件管制表

	日期/時間
	班級
	學生
	車禍地點
	車禍原因

	03071630
	二餐一
	許OＯ
秦OＯ
	台九線
	未注意前方路況

	03091440
	夜二動一

夜二園藝一
	吳OＯ
陳OＯ
	鹿野高台
	未注意前方路況

	03101156
	二餐二
	陳OＯ
	太原路/豐谷北路
	未注意前方路況

	03102210
	二電二
	劉OＯ
李OＯ
	正氣北路
	未注意前方路況

	03112015
	二餐二
	司OＯ
	仁義北路
	未注意前方路況

	03230800
	二動一
	陳OＯ
	中興路4段
	未注意前方路況

	04060801
	五餐五
	王OＯ
吳OＯ
	綏遠路2段
	未注意前方路況

	04061717
	二園二
	王OＯ
范OＯ
	正氣北路
	未注意後方路況

	04131810
	夜二資一
	黃OＯ
	中興路４段
	未注意前方路況

	04140900
	五食品二
	陳OＯ
	正氣北路
	未注意前方路況

	總計：10件                                                更新日期：04/17


貳、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校外教學注意事項：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如決定仍規劃辦理校外教學等活動(包括畢業旅行、公民訓練活動、校外教學或營區參訪等)者，為維護學校師生健康，建議採行以下措施： 

一、出發前：
(一)成立應變小組，商定相關學生活動期間送醫及退費機制(依交通部中華民國105年9月13日交路(一)字第10582003605號公告修正「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辦理退費事宜)。
(二)班級達停課標準停課期間，該班不得參加校外教學活動，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規定實施相關隔離措施。
(三)行前發放校外教學相關防疫措施注意事項。
(四)要求交通工具、住宿旅館、活動地點或場館事先做好環境消毒及採行相關防疫措施。
(五)參加人員(包括司機、領隊、導遊等相關人員)應做健康篩檢措施(包括量體溫)，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不應參加。 

(六)為預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注意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及維持手部清潔，如發生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應立即通報當地衛生局或撥打1922 協助轉診，另如有其他突發群聚疫情，通知學校相關主管後，依規定通知當地教育主管機關及會同當地衛生機關處理。 

(七)應事先暸解行程中各地衛生單位或醫療機構相關位置及聯絡電話。 

(八)建置學生家長及學校人員緊急聯絡電話資訊。 

(九)交通工具上應備有防疫物資，例如含酒精乾洗手液、體溫計(額溫槍)、口罩等。 

二、活動中：
(一)避免接觸活體動物及動物屍體；避免食用生肉及生蛋。 

(二)為維護學生健康，於旅遊當中車輛及寢室安排，以車代班，同車同寢室、不跨車及不換車為原則。 

(三)活動期間每日請參加人員(包括司機、領隊、導遊等相關人員)應量體溫，每次上車前所有人員作手部消毒。
(四)為提醒參加者注意防疫措施，得於明顯處張貼宣導海報，並於出發前再次宣導。 

(五)如有參加人員(包括司機、領隊、導遊等相關人員)於活動期間出現發燒、呼吸急促及任何身體不適等症狀，須請其戴上口罩，同時通知家長及就近就醫。 

(六)活動期間，請避免安排人潮擁擠、長時間、近距離之活動，並於空氣流通之空間舉行。倘有近距離、密閉空間、長時間接觸人群時，可考慮配戴口罩。 

(七)交通工具應保持空氣流通及車內環境整潔(包括每日消毒)。 

(九)所有參加人員(包括司機、領隊、導遊等相關人員)皆應注意勤洗手、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等衛生措施。 

三、活動後：
(一)所有參加人員(包括司機、領隊、導遊等相關人員)應持續關注自身身體狀況，如有出現發燒、呼吸急促及任何身體不適等症狀，應立即通知學校相關人員，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進行後續處理。 
(二)召開檢討會，作為爾後修正學校或教保服務機構校外教學活動實施之參考。               【請翻面，後有重要宣佈事項】
四、本注意事項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相關之防疫建議，隨時調整並發布相關規範措施。

參、菸害防制法第四章第15條吸菸場所之限制：
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全面禁止吸菸，違反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注意事項：

1.每日上課前請當節課授課老師點名後協助檢查學生是否完成體溫量測並蓋章，未蓋章者可至學務處補蓋章。

2.體溫量測站地點，分別為高職校區大門、專科校區大門、學務處及專科宿舍，量測時間每日0730-0830，0830之後有未量測人員，請自行到學務處補測並蓋章。

伍、全民國防教育：
1.民國109年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 活動期程及召訓人數：自7 月 20 日起至 8 月 21 日止，辦理 18 個營隊、 33 梯次，召訓 3,200 員。

2.報名時間：自5 月 9 日 12 時起至 5 月 15 日 17 時止，於「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報名網站」 https://camp.gpwb.gov.tw/

3.公布錄取名單：5月 18 日 1100 時，於「政戰資訊服務網」 (https://gpwd.mnd.gov.tw 及「全民國防教育網」 (https://aode.mnd.gov.tw/。

附註：相關資訊可至網站查詢。
專科生
一、本學期就學貸款之書籍費或生活費，已於4/16(四)匯入同學帳戶，請務必查核確認，若有疑義請逕洽詢生輔組葉小姐。
二、每星期二中午12:00請各班副班長至學務處辦公室領取「班級缺曠統計表」一式二份，一份請導師自行留存，另一份傳閱全班同學簽名確認自己的缺曠紀錄後，由副班長於當週星期五下午5時以前繳回生輔組，未繳回班級公布於下週學務通報，期末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辦理。

(4/14)缺曠統計表未領取/未繳回班級如下:

	未領取
	無，感謝各位老師及副班長的協助

	已領取未繳回
	二專建築二甲


衛生保健組：
宣導事項：
一、預防武漢肺炎、進校園請依照規定量體溫，做好個人健康管理。若有咳嗽、發燒等症狀，請戴口罩及就醫。若有發燒的狀況，請在家休息並盡快就醫。
二、最近流感盛行，請同學做好個人健康管理，若有咳嗽、發燒等症狀，請戴口罩及就醫。若症狀嚴重，請在家休息並自主管理。
三、防範登革熱，平時注意環境衛生，請定期檢查及清理房舍內外病媒蚊易孳生之場所，如水溝、冷卻水塔、樹洞、屋簷排水槽或辦公室花盆等，並確實維護及管理校內生態池。外出時應做好防蚊措施，穿著淺色長袖衣褲、身體裸露部位塗抹衛生福利部核可之防蚊藥劑。如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症狀，應儘速就醫，就醫時應告知醫師旅遊史及居住史。
四、本校為無菸校園，請勿在校園內及校園周遭人行道吸菸。在公共場所吸菸可處罰2千至1萬元罰鍰。
五、因應武漢肺炎，健康中心的口罩將優先給發燒、有咳嗽症狀的同學使用，其他有需要戴口罩的同學請自行準備。
六、因應武漢肺炎，請各班加強消毒工作。
七、因應武漢肺炎，請同學到餐廳用餐時盡量以外帶為主，並可自備餐盒(自備餐盒可折價5元)。
高職部
一、有需要更換掃具及領垃圾袋的班級請固定於禮拜一12:30至13:00至衛保組領取。
二、各班倒垃圾時間固定為中午12:30至13:00、下午15:00至15:20，請務必每天倒垃圾，並作好資源回收與垃圾分類。若班級回收不確實，衛保組將直接全班記警告一次，請同學加油。
三、目前每天固定打掃時間為下午15:00~15:20，若未能於時間內清潔完畢，請同學自行運用其餘時間加強打掃。
課外活動組：
一、各項獎助學金申請公告，欲申請的同學可先上學校網址首頁/獎助學金區、學務處網頁/獎助學金區、課外組網頁/獎助學金專區或是教育部【圓夢助學網】等查詢及下載相關申請辦法及申請表，並請注意各項截止日期，逾期恕不受理，如有疑問請洽課外組。
二、班會暨導師時間宣導：每周三下午5、6節課為班會時間，敬請導師利用時間召開班會及督導學生填寫班會紀錄簿，於每週五下課前將班會紀錄

    簿交回本組。
三、社團活動時間宣導：為確保學生社團活動權益，除全校大型集會活動時間外，學期開始後每周三下午7、8節課為「社團活動時間」。
	課外活動組108-2活動、講座規劃表

	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承辦單位/協辦單位

	04/29(三) 1430-1630
	(取消辦理)人才培育成長講座
	教學2樓階梯教室三
	學生會/各科學會/社團/各班

	05/13(三) 1310-1630
	108學年社團評鑑暨成果動靜態展
	教學大樓1樓中庭川堂
	課外活動組(學生會/社團)

	05/28(四) 1210-1310
	學務暨導師會議
	教學2樓階梯教室三
	課外活動組/學務處各組

	06/03(三) 1200-1530
	熱血青春‧二手市集
	教學1樓川堂區
	課外活動組/社團

	06/04(四) 1310-1710
	108級畢業典禮預演
	--
	課外活動組 / 學務處各組

	06/05(五) 1330-1530
	108級畢業典禮
	--
	課外活動組 / 學務處各組 / 各科


體育運動組：

一、108-2「東專合作教育盃」班際籃球比賽即日起開始報名，相關資訊詳閱體育組公佈欄或學校網頁公告。
    報名資格：凡本校在學學生均可代表該班報名參加，男女生分開報名，女生不得打男生組。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4月24日（星期五）報名截止。
    抽籤日期：訂於4月27日（星期一）12時30分體育組前集合，未到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比賽日期：預訂109年5月11日起至5月29日止於本校籃球場舉行。

二、同學上體育課借球或運動器材請確實登記並愛惜使用。如有損壞、遺失需照價賠償。

三、本校各運動場館於上課期間除體育課外，暫不開放。如需借用，請洽體育組長。請同學上體育課時務必遵守各場館使用
    規則注意安全，上完課後請將自己帶去垃圾帶回各班教室丟棄，維持各場館環境清潔。

四、體育組提供同學於放學後借球活動，借球時間為每日16:10分放學後，同學需攜帶學生證才能借球，以一颗為限，並於
    隔日上午9:00 前歸還，逾期還球同學將不再給予借球處分。
五、108學年度本校運動代表隊：固定練習時間及比賽資訊公布於【學務處-各組公告-體育組公告-校隊資訊】。                                                                                     
服務學習中心：
1、 服務學習中心行事曆
4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4/19
	4/20
二專動機一甲開門
	4/21
二專資管一開門
	4/22
二專動機一甲開門
*二專園藝一回收場整理
	4/23
二專資管一開門
	4/24
二專資管一開門
	4/25

	4/26
	4/27
二專資管一開門
	4/28
二專資管一開門
	4/29
二專資管一開門
*二專園藝一回收場整理
	4/30
二專資管一開門
	
	


5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5/1
二專動機一甲開門
	5/2

	5/3
	5/4
五專食品四開門
	5/5
五專食品四開門
	5/6
五專食品四開門
*五食品四回收場整理
	5/7
五專食品四開門
	5/8
五專食品四開門
	5/9

	5/10
	5/11
五專食品四開門
	5/12
五專餐旅五開門
	5/13
五專餐旅五開門
*二專資管一回收場整理
	5/14
五專餐旅五開門
	5/15
五專餐旅五開門
	5/16

	5/17
	5/18
五專餐旅五開門
	5/19
五專餐旅五開門
	5/20
五專餐旅五開門
*二專動機一乙回收場整理
	5/21
五專餐旅五開門
	5/22
五專餐旅五開門
	5/23

	5/24
	5/25
五專餐旅五開門
	5/26
二專餐旅一開門
	5/27
二專餐旅一開門
*二專動機一乙回收場整理
	5/28
二專動機一甲開門
	5/29
二專餐旅一開門
	5/30

	5/31
	
	
	
	
	
	


6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6/1
二專餐旅一開門
	6/2
二專餐旅一開門
	6/3
五專園藝四開門
	6/4
五專園藝四開門
	6/5
五專園藝四開門
	6/6

	6/7
	6/8
五專園藝四開門
	6/9
二專動機一乙開門
	6/10
二專動機一乙開門
	6/11
二專動機一乙開門
	6/12
二專動機一乙開門
	6/13

	6/14
	6/15
二專動機一乙開門
	6/16
二專動機一乙開門
	6/17
二專動機一乙開門
	6/18
二專動機一乙開門
	6/19
二專園藝一開門
	6/20
二專園藝一開門

	6/21
	6/22
二專園藝一開門
	6/23
二專園藝一開門
	6/24
二專園藝一開門
*五專園藝四回收場整理
	6/25休

	6/26休
	6/27

	6/28
	6/29
二專園藝一開門
	6/30
二專園藝一開門
	
	
	
	


7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7/1
二專園藝一開門
	7/2
二專園藝一開門
	7/3
二專園藝一開門
*二專動機一甲回收場整理
	7/4


二、服務學習宣導事項

1. 每次校外服務都需要保旅遊平安險，抬頭為「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2. 班級若有身心障礙者，或任何不便至校外實作，可至服務學習中心申請課程變更，將校外移轉至校內時數。
3. 因應防疫定期周三開會暫緩，改成每週服務股長須至服務學習中心討論時數進度。
4. 因車資費用有限，每學期車資給付總次數為五次(若申請次數超過五次，會以班級人數、單位距離遠近及班級申請次數做考量。)，原則為一個班級申請一次車資。
5. 本校服務學習時數為校內8小時、校外8小時，加講座2小時。

· 其配合學校活動，服學中心預計掌握校內時數三小時，其包含本校重大活動(畢業典禮) 1小時、誠樸校區回收場整理1小時、回收場開門1小時。                                                                                                                                                                  

· 因應新冠狀肺炎講座取消，故將時數挪至實作防疫服務2小時(須利用空堂)，防疫服務的部分由校安中心執行，但還需簽到。
· 因應疫情，3/24(二)服務學習委員會決議，可由任課老師決定是否將校外時數挪至校內，若持續校外八小時，仍需辦理保險。
6.  6/10前完成繳件班級個人報告(格式由服務學習中心或服務學習老師提供)、班級成果報告書、服務學習成果海報；於7/3完成時數統計表，如未完成，將不予以離校。
7  .服學中心聯絡方式：陳品均/E-MAIL：chenpin0124@ntc.edu.tw/226389*2231。

三、校外服務學習注意事項!!

· 交通安全請注意!

· 乘機車一定要戴安全帽。                                                     【請翻面，後有重要宣佈事項】
· 絕不無照駕駛。

· 行經路口要減速慢行。

· 專心騎車，不做其他分心的事。

· 不熬夜或疲勞駕駛。

· 大型車轉彎半徑大並有視覺死角，請遠離大型車輛，請注意迴轉半徑及內輪差，避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型車前或併行，以維護生命安全。

· 不搶黃燈、不闖紅燈。

· 行駛間不使用手機。

· 遵守交通號誌與規則。

· 轉彎先打方向燈，並遵守兩段式左轉規定。

· 校內停車依規定停放於格內，以免影響他人行走。

· 請勿任意變換車道、路口禮讓行人。

· 勿將機車借給無適當駕照的人。

· 校外服務學習應注意!

· 服務中切勿划手機、發呆、過大聲聊天而忘記服務。

· 請遵照服務單位承辦人指示，若有超出能力範圍的事情，可請授課老師或服學中心助理與單位溝通。
· 請勿利用課堂時間做校外或校內服務。
· 務必確認服務股長是否已幫忙辦理校外保險事宜，確保各自權益。

· 請考量服務單位的距離提前至服務單位，切勿太晚出發。

· 如若發生行車事故，先通知校安中心089-236874，並告知授課老師及服務學習中心。

以上內容請授課老師或服務股長於學生出發至校外服務前逐一宣導，並請全體同學簽名後，於校外服務學習前繳回服務學習中心。
【敬請於班會時宣導並張貼於班級公佈欄】









